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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理

3．审核

4．办理结果

受理员当场对纸质材料进行受理审核，接件受

理员审查申请材料，一般情况当场作出受理决定；

申办人符合申请资格，并材料齐全、格式规范，予

以受理；申办人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材料不齐全，接

件受理员不予受理，告知申办人补齐资料。

初审通过的，受理员在系统录入有关资料，进

行待遇核定，确认系统的核定结果正确后，将申请

资料提交复核员复核，业务复核员对有关的待遇资

料进行全面复核，复核通过后打印《东莞市失业保

险待遇支付决定书》。

将办理结果短信或邮寄送达申办人，于待遇期

次月起，申办人每月15日后凭社会保障卡或存折到

所在银行网点领取待遇。

六、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形

根据《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人

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

业保险待遇：

（ 一 ） 重 新 就 业 的 ： 包 括 被 用 人 单 位 录

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以单位名义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或已进行就

业登记的；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企业并领取

工商营业执照，以及成为公司股东兼管理人员

的；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并且月收入不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已申报缴纳个人所得

税（工薪所得）等情形。

（二）应征服兵役的；

（三）移居境外的；

（四）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五）无正当理由，累计三次拒不接受当

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

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被判刑收

监执行或者被强制隔离戒毒的，中断领取失业

保险金，其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中断计算。中

断原因消除后，失业人员可以继续申领失业保

险金。

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 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举例说明：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张先生，广

东省户籍，2024年7月因被单位辞

退而失业，7月到社保经办机构办

理申领失业保险金手续。截至2024年7月，张先生

参加失业保险6年9个月。那么张先生可领取9个月

的 失 业 保 险 金 ， 领 取 期 限 为2024年8月2025年4

月。其中，待遇期2024年8月至2025年2月失业保

险 金 为1710元/月 ， 待 遇 期2025年3月 至2025年

4月失业保险金为1872元/月（2021年12 月1日起

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900元，失业保险金月标准

为1900x90%=1710元；2025年3月1日起本市最

低 工 资 标 准 为 2080元 ， 失 业 保 险 金 月 标 准 为

2080x90%=1872元）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

期间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其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

一、失业保险金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失

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

业保险金：

（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

险费满一年的；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2025 年1 月12 日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过）第十五条 失业人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的，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并按照规定享受其他失

业保险待遇：

（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

险费累计满一年，或者不满一年但本人有失业保险

金领取期限的;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三）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失业保险金随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变化而变化。

险费由失业保险金领取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失

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费。

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

员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其中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

最低缴费标准的部分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其中

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是指领取失业保险金且

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含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1年而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的

失业人员。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遗属

可以一次性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以及当月尚

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丧葬补助金按照失业人员死亡时失业保险金

领取地地级以上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三倍计发，抚恤金按照失业人员死亡时失业保险

金领取地地级以上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六倍计发。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待遇条件及计发：

二、失业保险金申请条件

失业人员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可以申领失业保

险金：

（一）失业保险缴费满一年，或者缴费不满一

年但本人仍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的；

（二）非本人意愿失业；

（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四）申领资料符合按规定要求，完整齐全、

真实。

注  意

    失业人员死亡同时符合领取失业保险

丧葬补助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和

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条件的，其遗属只能

选择领取其中的一项。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待遇申

领程序：

失业人员的遗属应当在失业人员死亡或者收

到宣告失业人员死亡判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凭

四、失业保险金网上申办途径

（一）“东莞社保”微信公众号；

（二）“东莞社保”微信小程序；

（三）“粤省事”微信小程序；

（四）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

务平台；

（五）广东人社APP；

（六）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五、失业保险金窗口办理流程

（一 ）《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一份）；

（二）单位出具明确解除原因的《解除（终

止）劳动关系证明》（需盖章，1份）；

（三）失业登记凭证；

（四）有效的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原件；

（五）未换领社会保障卡的，需提供参保人

活期银行存折或银行储蓄卡的原件；

参保人本人可携带以上资料前往全市任一社

保经办机构前台窗口办理。具体流程如下：

（1）取号。综合业务。（微信公众号“i莞

家”可网上预约取号）；

（2）申请。参保人本人向东莞市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办事大厅或镇（街）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办事大厅提出申请。

1．申请

本人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与失业人员的亲属

关系证明材料（户口簿、结婚证等）、失业人员

的死亡证明等原件；并填写《失业保险待遇申请

表》，到全市任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领取丧

葬补助金、抚恤金的手续。

三、失业保险金领取标准

失业保险金：按照《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规

定失业保险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失业保险金

领取地地级以上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九十按月

计发，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可以适当调整失业

保险金标准。失业人员缴费时间一至四年的，每满

一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为一个月；四年以上

的，超过四年的部分，每满半年，失业保险金领取

期限增加一个月。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二十

四个月。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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